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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1 屆第 5 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04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地  點：昇財麗禧酒店（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 2段 395 號）。 

 出席人員：鄭子賢、李忠憲、邱銀堆、張美利、江如英、林士博、王曉雯 

 藍翠霞、林慶賢、楊明宗、李中屏、陳俊德、柯志堅、陳淑惠 

 陳  祁、蔣惠州、游天德、葉振東、蔣翠玉、許暖珍、黃景翊 

 盧俊男、陳秀珠、廖國柱、陳梅楨、吳聲緯(理事計 26 人)。 

 周永康、蕭琪琳、黃永斐、陳美單、鄭育真、 黃冠盛 

 莊家瑀、曹靜雯 (監事計 8人)。 

 列席人員： 

一、南投縣政府地政處 唐處長仁梂、江科長俊賢、曾專員文濱 

二、榮譽理事長：李嘉嬴。 

三、會務諮詢委員：湯雅芸、鄭瑞祥、范麗月、蘇名雄、劉春金 

                  黃景祥、曾順雍、林靜妮。 

四、名譽理事：曾桂枝、劉芳珍、蔡文鎮、陳富源、簡泗輝 

陳又嘉、蔡惠如、鄭瑞祥、王俊傑、曾雪惠 

湯雅芸、潘俊傑、林英茹、廖麗玲、呂理勇 

何星儒、楊維棟、李明洲、周志霖。 

五、主任委員：黃俊榮(紀律調解委員會)、張淑玲(會務企劃委員會)。                 

六、秘書長：林育存。 

副秘書長：曾桂枝、江宜溱。 

執行副秘書長：蘇麗環。  

七、執行長：劉芳珍。 

副執行長：林束靜、顏秀鶴。 

請  假：潘惠燦、吳金典、顏秀雲、張創勝、吳宗藩、楊玉華、黃小娟 

          蕭  越、洪雪娥(理事計 9人)。 

          陳健泰、張耀文、洪鴻成(監事計 3人)。 

壹、報告出席人數(理事:26 人、監事:8 人) 

貳、主席宣佈開會 

參、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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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伍、主席 致詞：鄭理事長子賢 致詞-略。 

陸、監事會召集人 致詞：周召集人永康 致詞-略。 

柒、長官貴賓 致詞： 

    南投縣政府地政處 唐處長仁梂 致詞-略。 

    本會不動產學院 李院長嘉嬴 致詞-略。 

捌、承辦會員公會 致詞：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蔡理事長文鎮 致詞-略。 

社團法人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簡理事長泗輝 致詞-略。 

玖、會務報告：  

    林秘書長育存代表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第 11 屆第 4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執行情形：會議資料第 11～15 頁。 

(二)第 11 屆第 1次臨時理事監事聯席會議執行情形：會議資料第 16 頁。 

二、會務、業務部份：會議資料第 17～52 頁。 

三、第 11 屆理監事職務捐繳款情形(截至 115.04.16)：會議資料第 53～54 頁。 

四、第 11屆理監事禮儀基金收支表(截至 115.04.16)：會議資料第 55～56 頁。 

拾、討論事項： 

一、本會 115 年 1 月起至 3 月份止經費收支表，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

議。           

說明：詳附 115 年 1月起至 3月份止經費收支明細表、資產負債表、現

金出納表暨補充摘要報告（會議資料第 57～74 頁）。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修改經費收支明細表格式，並將補充摘要說明之細項附列於

報表之後。 

二、本會推薦符合申請登記為簽證人資格之地政士名單(計 2位)，提請追認

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申請登記簽證人資格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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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會：桃園市公會。申請人姓名：羅淑英。繳款日：114.12.26 

申請人聯絡處：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 1段 45 號。 

T：0922102908。身分證字號：H22127..生日：63 年○月○日。 

信用查詢結果：無不良紀錄。 

2.公會：花蓮縣公會。申請人姓名：呂孟翰。繳款日：115.02.02 

申請人聯絡處：花蓮縣吉安鄉和平路 1段 149 號 2樓。 

T：0935-646848。身分證字號：L124...生日：82 年○月○日。 

信用查詢結果：無不良紀錄。 

決議：照案通過。 

三、本會受理地政士簽證人因無意願繼續辦理簽證業務而擬退出之申請，故

撤回其原資格之推薦並經所屬轄區主管機關廢止該簽證人登記，提請追

認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地政士申請簽證人推薦辦法及相關規定」以及 115

年 01 月 06 日第 11 屆第 4次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資料第 75~81 頁)決議辦理。 

(二)前揭應予撤回推薦地政士簽證人資格者，名單如下： 

  1.周雨璇地政士 

      (1)所屬公會：嘉義縣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19 年 10 月 7日。 

2.宋振宇地政士 

(1)所屬公會：新北市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20 年 3月 10 日。 

3.李林玉雪地政士 

(1)所屬公會：台東縣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20 年 1月 31 日。 

4.殷建凱地政士 

(1)所屬公會：嘉義市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20 年 3月 13 日。 

5.葉俊峰地政士 

(1)所屬公會：台東縣公會 

       (2)簽證基金預計退還日：120 年 3月 12 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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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114年度 10月 0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地政士簽證基金收支結算表、

資產負債表，提請確認備查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以及本

會 115 年 01 月 06 日第 11 屆第 4次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詳提供案由所揭各類報表如下： 

1.114 年 10月 0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收支結算表(會議資料

第 82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83 頁)，提請確認後備

查。 

2.114 年 11月 01日起至 11月 30日止收支結算表(會議資料

第 84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85 頁)，提請確認後備

查。 

3.114 年 12月 0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收支結算表(會議資料

第 86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87 頁)，提請確認後備

查。 

4.114 年 10月 0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收支結算表(會議資料

第 88-89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90 頁)，提請確認

後備查。 

5.114 年 01月 0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收支決算表(會議資料

第 91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92 頁)，提請確認後備

查。 

決議：照案通過。 

五、本會擬訂定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會 115 年度(115 年 01 月起至 12

月止)之基金孳息運用計畫暨預算表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以及本

會 115 年 01 月 06 日第 11 屆第 4 次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詳提供 115 年 01 月起至 12 月止基金孳息運用計畫暨預算表草

案(會議資料第 93～94 頁)，供請  詳閱。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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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會115年度 01月 01日起至 03月 31日止地政士簽證基金收支結算表、

資產負債表，提請確認備查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地政士簽證責任及簽證基金管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以及本

會 115 年 04 月 09 日第 11 屆第 5次地政士簽證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決議(會議紀錄:會議資料第 95-97 頁)辦理。 

(二)詳提供案由所揭各類報表如下： 

115年 01月 01日起至 03月 31日止收支結算表(會議資料第  

98 頁)、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99 頁)，提請確認後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七、本會不動產學院第六期「不動產信託法制(登記、稅賦)深耕系列」課程

執行檢討與財務報告，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不動產學院 115 年 03 月 16 日第 18 次委員會會議                

(會議紀錄：會議資料第 100-102 頁)決議辦理。 

(二)詳提供案由所揭之經費收支明細表(會議資料第 103-10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八、本會不動產學院 114 年 9～12 月份經費收支明細表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會不動產學院 115 年 03 月 16 日第 18 次委員會會議

決議辦理。 

(二) 案由所揭 9月起至 12 月份經費收支明細表、資產負債表，

分別表列如下： 

1.114 年 9月 30 經費收支明細表、114 年 9月 30 日資產負

債表(會議資料第 105-106 頁)。 

2. 114 年 10 月 31 經費收支明細表、10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

(會議資料第 107-108 頁)。 

3.114 年 1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經費收支明細表、12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109-110 頁)。 

(三) 以上各項報表，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九、關於本會不動產學院 115 年 1 月起至 2 月份經費收支明細表，敬請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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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說明： 

(一)案由所揭 1月起至 2月份經費收支明細表、資產負債表，表

列如下： 

1.115 年 1月 1日起至 2月 28日止經費收支明細表(會議資

料第 111 頁)。 

2. 115 年 2月 28 日資產負債表(會議資料第 112 頁)。 

(二)以上各項報表提請審議後，將送請本會理監事會議議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本會擬新增聘任名譽理事 4名，提請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 32條、名譽理事及顧問聘任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會擬新增聘任名譽理事人選名單如下： 

    1.新北市地政士公會新任-劉秀寶理事長。 

        2.台南市地政士公會新任-楊明宗理事長。 

        3.雲林縣地政士公會新任-周志霖理事長。 

        4.花蓮縣地政士公會新任-莊正馨理事長。 

           以上各提名人選，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本會福利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異動，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案由所揭福委會主委因故請辭，擬新聘任潘惠燦理事以遞補該

遺缺，惟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本會擬舉辦「115 年度教育訓練」2天 1夜法學研討會精進課程，付

委教育訓練委員會、會務企劃委員會、福利聯誼委員會，共同研擬之

各項細節及落實執行計畫報告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5 年 4 月 8 日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會務企劃委員

會、福利聯誼委員會聯席會結論辦理。 

(二)本法學研討會精進課程係以深耕地政相關專業法規、執業實

務、提升職能服務層次為主軸規劃，惟針對相關細節籌備事

宜，業經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會務企劃委員會、福利聯誼

委員會及協辦單位等協同秘書處共同執行辦理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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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將相關規劃事宜分述如下： 

    1.預定日期- 

  115 年 10 月 16 日(五)、10 月 17 日(六) 

計(2 天 1夜)舉辦。 

    2.預定地點- 

      麗寶樂園-福容大飯店(台中市后里區福榮路 88號)。 

    3.預定上課主題： 

      地政士下一個藍海【不動產信託實務 X稅務規劃全攻略】。 

(四)協辦會員公會：台中市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游天德)。 

(五)惟以上各計畫事項，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本會擬於 116 年度舉辦國外旅遊活動，有關舉辦時間及地點訂定， 

         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參加對象：全聯會各級幹部暨全國各地方公會理事長等。 

 (二)行程內容規劃擬付委福利聯誼委員會及會務企劃委員會共 

                 同研擬，並於下一會期提出報告。 

 決議： 

(一)通過本案相關擬訂事項如下： 

1.本會預定於 116 年度舉辦國外旅遊活動。 

 2.關於前揭旅遊行程內容規劃，交付本會福利聯誼委員會及

會務企劃委員會共同研擬，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二)116 年度國外旅遊活動之舉辦時間及地點，併提請下次會議議

決。 

  十四、擬修訂本會「地政士公會推動會務、業務績優人員表揚辦法」，提請討

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緣近期會員公會屢提報各該公會所屬會員「資深績優地政士 

                表揚案」。 

            (二)本案擬付委地政研究委員會研擬修訂內容，並於下一會期提 

                出報告。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關於新竹縣地政士公會建議辦理「地政士執行業務爭議處理交流會議」

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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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新竹縣地政士公會公 114 年 9月 15 日竹縣地公（十一） 

                 字第 114038 號函建議提請討論辦理。 

(二)鑑於近年不動產交易型態日益多元，相關爭議案件類型趨於 

    複雜，且各地方公會處理模式尚有差異，透過全國性平台進 

    行經驗整合與標準凝聚，以提升整體專業治理能力。 

(三)擬付委地政研究委員會、紀律調解委員會、提案公會薦派代

表，共同研議規劃辦理「地政士執行業務爭議處理交流會

議」，邀集各縣市公會就典型案例、處理程序及實務困難進行

交流研討。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六、有關新竹縣地政士公會建議於地政節慶祝大會新增各縣市公會會務績

效評選表揚機制一案，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115 年 3月 3日竹縣地公(十一)字第 

    115014 號函建議提請討論辦理。 

 (二)查現行內政部所訂「地政貢獻獎」相關規定，其制度設計係

以表彰對地政業務具有特殊或重大貢獻之個人為目的，透過

推薦及評選機制，選拔具代表性之從業人員予以公開表揚，

藉以樹立專業典範並促進制度發展。該制度固具高度榮譽性

與指標性，惟其評選對象以個人為限，且名額有限，性質上

屬「菁英表揚」機制。 

(三)檢附內政部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選拔要點供参酌如下: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262 

決議：由於本建議案未符案由所揭慶典中表揚機制之性質，故本案予以

擱置處理。 

十七、關於擬請本會轉建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研修全國地政盃-桌球於競賽規

程，是否考量得允許兩個縣市以上合併組隊參賽，以修訂比賽規則改採

三點二勝制，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地政士公會115年3月18日雲縣地士字第1150005

號函建議提請討論辦理。 

(二)經查現行地政盃桌球比賽規則係採五點三勝制，致使參加隊

伍之選手至少需有 7名，惟部分小規模組織之公會恐無法順

利湊足人數參加比賽，爰建請向內政部提出對於全國地政盃-

https://glrs.moi.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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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比賽允許兩個縣市以上合併組隊參賽或更改比賽規則，

以資廣為鼓勵公會成員參與內政部每年之地政盃競賽活動盛

事，惟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提請於南投縣政府 115 年 4月 27 日召開之 115 年第 43 

      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第 1次領隊會議中列案討論辦理。 

十八、由各公會輪流承辦全聯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及理監事聯席會等會議活

動，有關補助承辦公會之經費調整建議案，請 審議。 

 提案人：理事 蔣惠州。 

 連署人：副理事長 張美利、邱銀堆。 

         常務理事 江如英、林士博、王曉雯、藍翠霞 

                         楊明宗、李中屏。 

        常務監事 蕭琪琳、黃永斐。 

                理    事 潘惠燦、陳俊德、柯志堅、陳淑惠 

                         陳  祁、游天德、葉振東、蔣翠玉 

                         顏秀雲、黃景翊、盧俊男、吳宗藩 

                         陳秀珠、楊玉華、吳聲緯。 

                監    事 陳健泰、鄭育真、黃冠盛、洪鴻成 

                曹靜雯。 

說明： 

(一)依循往例由北、中、南全國各縣市公會輪流承辦案由所揭活

動，其中「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補助承辦公會 16萬元餐

費；「理監事聯席會議」補助 5萬元餐費，伴手禮或是禮劵費

用等由各公會自行承擔，補助款已依循迄今三十年不變，已

無法反應當前物價之飆漲。 

(二)為因應物價、食材上漲，各飯店皆調漲餐費加服務費、場租

費等措施，上述補助款實不合時宜，深恐任一公會被全聯會

欽點承辦該活動，有如被電擊般紛紛閃避，亦因各公會宥於

預算有限，致陷財務困難之窘境，甚至屢造成地方承辦公會

望之卻步。 

(三)全聯會會議屬全國性之性質，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首長皆會

受邀，選擇一個具備氣場與質感的場地，往往在會議開始前

就已經先贏了一半，要挑選不失禮數且能彰顯層次的場地，

實不能草率。 

辦法： 

(一)為鼓勵各地方公會勇於、樂於承辦，平衡城鄉差距，著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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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必要。茲建議調整如下補助款應訂定天花板上限，餐

費含服務費及場租費採預審制，實報實銷，超過上限者，由

地方承辦公會自行承擔： 

1.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會議：限度在新台幣 36萬元以內者。 

    2.理監事聯席會議：限度在新台幣 12萬元以內者。 

    3.以上水酒飲品費按一般標準採實報實銷。 

    4.會員代表的紀念品由全聯會依其預算提供；伴手禮由地方

承辦公會提供，以聊表心意。 

(二)接洽四星級以上飯店商務中心/宴會廳，是最穩妥的選擇，能

讓與會者感受到尊重的規格。建請全聯會能妥適衡量實情，

將可創造雙贏。 

(三)附帶決議：調整補助款案，如經本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

過後，此次共同承辦之彰化、南投公會之餐費等，亦可一體

適用。 

擬辦意見：以上建議之調整補助款案如獲通過，具體之補助標準上限額

度，仍需另行精算後始予訂定，以免影響日後經費收支之正

常運作為宜。 

決議：本案交付財務委員會精算後，始另再行研議。 

十九、關於建請本會研擬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4項，通知共有人行使優先購

買權之通知方式，援引司法院家事法庭於家事事件中提供公告查詢專區

以及地籍清理條例第 13條以告示代替通知，惟是否有當，提請討論後

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彰化縣地政士公會115年3月23日彰地公鎮字第0115052

號函建議提請討論辦理。 

(二)本案相關建議事項如下： 

1.仿效司法院家事法庭於家事事件中提供公告查詢專區，查取受

監、受輔、拋棄繼承等宣告，或為家事事件之「公示送達公告」

等，經由本會及所屬轄區地政士公會擬定公告格式並於網站中

架設，便利民眾周知查詢並達公告揭示便捷效果。 

2.次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3 條規範主管機關代為標售土地前的

「公告」程序，其中應載明優先購買權意旨，並以公告代替對

優先購買權人的通知。若優先購買權人在公告後十日內未以書

面表示承買，即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本會及所屬轄區地政士

公會承擔協助現場公告之立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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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相關法源如下： 

1.地籍清理條例第 12條、13 條。 

2.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為標售辦法第 4條。 

3.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4.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執行要點。 

5.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40-1 條。 

6.彰化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章程第 36條。 

7.就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4項補充說明第 34 條之 1。 

決議：通過本案交付本會智庫莊研究員谷中續研擬如何落實推動之策

略，以符合期待。 

二十、本會擬預定第 11屆第 6、7、8、9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暨第 11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及承辦公會，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案由所揭會議規劃一覽表如下～ 

NO 會議名稱 會議日期 承辦公會 
備

註 

1 第 11 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5.06.26-27 桃園市第一地政士公會  

2 第 11 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5.09.08-09 台南市地政士公會  

3 第 11 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5.12.08-09 大台中地政士公會  

4 第 11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 116.01.21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5 第 11 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16.03 屏東縣地政士公會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一、關於建請將土地登記規則修正提升為「不動產登記法」或「不動產登

記條例」，提請討論後公決案，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115 年 4月 13日 115 北市地

公(12)字第 0826 號函辦理。 

(二)為健全土地登記制度，提升土地登記法令之位階，內政部於

民國 99年 7月委託研究的「不動產登記法」草案，業已完成，

全文計 13章，109 條。其主要內容為： 

     1.登記標的限縮以土地及合法建築物為限。 

     2.登記審查制度採形式審查與實質審查雙軌制。 

     3.登記費之繳納除第一次登記及權利變更登記採利益報償原

則計收外，其他登記一律採費用填補原則計收。 

     4.明確規範建築物之登記範圍，以杜交易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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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信託成立應同時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及信託約款登記。 

(三)其次，與「土地登記規則」類似的法規即屬大陸「不動產登

記暫行條例」並於民國 104 年 3月 1日開始施行，大陸行政

法規有關不動產登記之規定均以此暫行條例為準，其總共分

成 6章，分別為第一章：總則、第二章：不動產登記簿、第

三章：登記程序、第四章：登記信息共享與保護、第五章：

法律責任、第六章：附則，共計 35條。 

(四)以上之「不動產登記法」草案、「不動產登記條例」章節簡介，

供請 參閱。 

(五)綜上所述，建請本會成立專責研究推動小組，俾以將「土地

登記規則」修正為「不動產登記法」或「不動產登記條例」，

並送內政部修法，期使早日實現提升「土地登記規則」之法

律位階，惟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交付地政研究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會共同研議，俾以

落實辦理。 

二十二、關於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組織成員含公會代表二人，惟如於同一縣市有

兩個以上公會者，建請應按會員人數比例高低，據以獲派委員代表人

數，俾符公平合理原則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115 年 4月 13 日 115 

    北市地公(12)字第 0827 號函辦理。 

(二)查依地政士法第 45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規定，地政士懲戒委員

會組織成員中，地政士公會代表雖為二人，但如同一縣市有

兩個以上公會者，於實際上原創始公會僅獲配出席代表名額

一人，而與會員總人數遠不及其人數之另公會同為配置代表

各一人，顯然不符比例原則，致有削弱損及原創始公會極力

維護所屬地政士會員權益之影響力發揮，爰建請應考量會員

人數多寡之懸殊性，予以取消一律各薦派委員代表 1名之齊

頭式平等作業措施所造成之不合理現象。 

(三)惟應如何針對該法研修具體條文，茲擬訂相關辦法如下： 

1.擬建請除送交轄區地政主管機關研擬外，併提請本會研修地

政士法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以期改善現行委員推薦名

額「地政士公會二人」，若同一縣市有數公會時，所造成齊

頭式平等之不公現象。 

2.另，擬請就各地政士公會推薦委員名額，建請轄區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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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按有效資格會員人數比例，決定該縣市公會代表之委員人

數，例舉如下: 

     (1)會員人數最少 300 人: 

 獲配委員代表 1人。 

     (2)會員人數 301-500 人: 

 獲配委員代表 2人。 

     (3)會員人數 501-1,000 人: 

   獲配委員代表 3人 

                         (惟委員總人數如僅為 11 人，公會至多獲配 2人)。 

     (4)會員人數 1,001-1,500 人以上: 

   獲配委員代表 4人 

                         (惟委員總人數如僅為 11 人，公會至多獲配 2人)。 

(四)綜上所述，以上各擬訂事項，是否有當，敬請討論後公決。 

決議：通過本案交付地政研究委員會、學術發展委員會共同研議，俾以

落實辦理。 

拾  、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    會： 

(一)會後續敬邀與會全體人員參加聯誼餐會。 

(二)感謝承辦本次會議活動之會員公會- 

1.彰化縣地政士公會蔡理事長文鎮、南投縣地政士公會簡理事長泗輝

共同聯合率領其所屬理監事團隊熱情提供接駁專車等接待服務。 

2.贈送與會全體來賓-每人伴手禮名產： 

(1)台灣寶島四季紅-綜合養生梅、Feeling 18°生吐司 。 

(2)彰化縣地政士公會邱榮譽理事長銀堆 (亦為本會副理事長)贊助

田中名產-香蔥 手工蜜麻花。 

3.彰化縣政府王縣長惠美暨地政處陳處長麗梅致贈本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議活動-精美高架花籃 1對。 

4.南投縣政府許縣長淑華暨地政處唐處長仁梂致贈本次理事監事聯席

會議活動-精美高架花籃 1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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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鄭子賢                        記 錄：蘇麗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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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 11 屆第 5次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04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6時。 

地  點：昇財麗禧酒店（地址：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 2段 395 號）。 

出席人員：周永康、蕭琪琳、黃永斐、陳美單、鄭育真、黃冠盛 

          莊家瑀、曹靜雯 (監事計 8人)。 

列席人員：林秘書長育存、蘇執行副秘書長麗環 

請    假：陳健泰、張耀文、洪鴻成(計 3名)。 

 

主    席：周監事會召集人永康                 記 錄：蘇麗環 

壹、報告出席人數(監事計 8 人)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肆、主席致詞：周召集人永康先生致詞:略。 

伍、討論事項： 

一、本會理事會提報之 115 年 1月起至 3月份止經費收支表案，

請  審議。 

說明：詳附 115 年 1月起至 3月份止經費收支明細表暨補充

摘要報告，請參閱 115 年 4月 17 日第 11 屆第 5次理

事監事聯席會議程暨其附件參考資料第 57~74    

頁。 

決議：通過，惟請修改經費收支明細表格式，並將補充摘要

說明填列於報表新增欄位內或附表。 

二、本會理事會提報之 115 年 1月起至 3月份各類會、業務報告

及討論事項，是否有其他補充建議意見案，請 審議。 

說明：案由所揭之詳細相關會、業務報告及討論事項，請參

閱 115年 4月 17日第 11屆第 5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程暨其附件參考資料第 11~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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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另建議於業務報告表增設「序號」欄位，以利

進行會務報告時能即時迅速查找對應內容。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會後續舉行聯誼餐會。 

 

 

主席：周永康                 記錄：蘇麗環 


